
认知差: 意义活动的基本动力

赵毅衡

内容提要 意义的流动形成理解、表达、交流等，这种流动可从事物或文本流向意识

主体，也可由一个意识主体流向其他意识主体，所有这些意义流动，都来自意识主体

感觉到的“认知差”。接收认知差，迫使意识向事物或文本投出意向性以获得意义，形

成“理解”; 表达认知差，促使主体向他人表达其认知，形成传播，并在回应中得到交

流。认知差并不是完全无法客观化的，文本间的对比、主体间的交流反应与取效，使

认知差在社会实践中得到验证。
关键词 意义; 认知差; 交流; 认知势能

一 认知与认知差

意义理论中有一系列关键术语，如 “经验”
“理解”“认识”，都有过程 (例如 “经验”某事)

与状态 (有某种 “经验”) 两个意义， “认知”这

个术语也一样: 一是认知状态，指的是意识主体

对某一问题在某一刻达到的认知; 二是指动态的

意义流动，是意识对意义的内化方式，即注意、
记忆、判断、评价、推理、认识等过程。本文讨

论的“认知差”，指的是从状态引导出动态的过

程，任何 认 知 意 义 流 动，源 自 认 知 状 态 之 间 的

差别。
认知就是意义占有状态，而意义是主观意识

与对象世界的联系。认知实体可以是具有某些意

识能力的动物、具有意识的人类个人、具有集体

人格的意义探究社群，也可能是有认知能力的机

器。①这几种认知实体都需要理解与表达这两种不

同方向的意义流动，本文为了把基本问题说清楚，

暂且只讨论人类个人主体意识的意义活动。理解，

是人的意识面对事物，或面对媒介再现的文本，

对它们的意义进行认知; 表达，是人的意识面对

他人，解释他已经拥有的认知。
理解与解释方向相反，获取意义与表达意义，

其基本动力却是一致的，即意识主体感觉到他的

认知状态与对象之间有落差需要填补。中西认知

学界尚未讨论过这个课题，笔者建议称之为 “认

知差” (或可英译为 cognition gap)。对任何问题，

主体意识感觉到自身处于相对的认知低位或认知

高位，这种认知的落差是意义运动的先决条件。
任何运动都来自某种势能关系: 气流来自空

气团之间的气压差，电流来自电压差，水流来自

水压差，造成意义流动的根本原因是认知差。当

意识面对一个未知事物或事物的某个未知方面，

或面对一个陌生的符号文本时，意识主体感觉自

身处于“认知低位”，采取获取意义的姿态; 反过

来，当意识主体感觉处于认知高位时，例如面对

可能认知不如己的他人时，意识主体会有意愿传

送出意义，形成表达。虽然本文最后会尝试讨论

认知差的“客观化”方式，但认知差只是一种主

观感觉，并不总是客观上可度量的。
以上说法听起来未免抽象，而一旦我们分析

认知差的几种基本状态，就会发现，认知差非常

实在，对意识来说须臾不可离，实际上，意识存

在于世的最基本方式，也就是明白自身认知与世

界之间有认知差，需要意义流动来填补。很多学

者已经感觉到这种推动意义运动的力量，皮尔斯

认为 “(表意形式) 并无既定的存在物，而实际上

是一种 ‘力’ (power)”②; 塞尔称之为 “语力”
( force)③; 心理学家迈克尔·约翰逊提出 “语力—
格式塔完形”对意识的压力④; 而认知符号学家塔

尔米近年提出“语力—动势”说⑤。本文提出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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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差”概念，是在延续并推进各家的讨论，试图

更清楚地回答: 意义的流动靠的是什么样的动力?

二 第一种认知差: 意识面对事物

意识最基本的认知，是在意识观照事物时产

生的。所谓事物，不一定是物体，还包括他 人，

包括事件，包括周围世界中出现的一切。意识的

存在必须时刻从环境中的事物获得意义，只有当

意识处于休眠状态，暂时停止如晕厥，永久停止

如死亡，这种获义活动才会停止。甚至睡眠与精

神错乱都不会让意识停止追求意义，只不过此时

意识功能不全，得到的是由局部意识获得的混乱

意义。意识存在的目的是获取意义，反过来，意

义的获得是意识存在的明证。
为什么事物会对意识施加这种认知压力? 意

识的获义意向性是进化成熟的人的意识的本质功

能，意识需要追捕意义，就像身体需要觅食。然

而，为什么意识要选择朝向此事物，而非别的事

物，来投射其获义意向性，并从此对象获取意义?

这里必有原因，这原因就是认知差: 意识感觉到

此事物拥有的意义给予性，超出意识对此事物的

认知，因而此事物有意识所需要的意义，成为能

回应意向性的意义源。观照到此事物，觉得还没

有认识，或没有充分认识，就会感到理解的需要。
意识面对世界万物，认知差总是接收性 的，

也就是说，对象是意义的给予者 ( 虽然它是在意

向性的压力下才能给予意义)，意识是接收意义的

一方。面对世界的万事万物，意识总是处于意义

索取与承接状态。这与此人品格是否谦虚好学无

关，认知差不是个心理问题，而是意识与事物两

种不同的存在方式所决定的: 意识面对世界的获

义主动性，使它成为意义产生的原因，也成为意

义流向的目标，有了渴求意义的意识，世界万事

万物才成为提供意义的源头，如果我不想理解某

块石头，这块石头对我不会成为意义源。
事物相对于意识的认知差，是事物的意义地

位决定的，此时，意识感到的是一种 “接收性认

知差”，它迫使事物转化为意义给予者。此种意义

流动，是在回答意识的一个基本问题: “这是什

么?”面对一件物体，要认出它是个水果; 面对一

个水果，要理解它是苹果; 面对一个苹果，要理

解它是一个可食的、新鲜的、或是具有任何属性

的苹果，如此等等。此种意义接受，尚待经验与

记忆累积成为理解。但面对事物的永恒理解冲动，

是意识最根本的功能。
无论一个人如何博学，或如何对某物有深刻

充足的认知 (例如一个苹果专家)，意识面对事物

时，依然会对自己提出: “这是什么?”因为意识

与世界的关系靠此询问才能建立。此问题可以有

无穷无尽的复杂变体，例如，“这是某个新品种苹

果吗?”或“这是何种转基因方式培育的苹果?”
任何事物的最根本品质，是细节无限，经得起无

穷探究，一个苹果能给予我们的认知永远无法穷

尽。在这个问题上，人与动物或智能机器有根本

的区别，那就是一个健全的意识面对事物永远会

感到有接收性认知差，而且永远在把这种认知差

转化为获义活动，而动物或人工智能，会在某个

预定的节点停下来。
因此，为什么意识要从事物取得意义? 因为

这是“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意识自我澄明无

需证明的本质，就是面对事物寻求其意义，以回

答“这是什么?”这一问题。这个永远会出现的问

题，实际上与事物的种类、状态无关。面对事物

时，自觉到有认知差，需要获得意义来填补，是

主体拥有意识而存在于世的最根本特征。

三 第二种认知差: 意识面对文本

面对媒介化所形成的文本时，意识自问的问

题，就变成: “这文本在表达什么意义?”这意义

不一定是符号文本的发出者的意图意义，符号文

本本身具有意义，不然它不成其为文本。塞尔说:

“一般来说，为了解意向，我们可以问 ‘这行为者

想干什么?’那么，他作一个声言时想干什么? 他

想用再现某物为某态，来造成此物为某态。”⑥文本

再现某物的某态，是为了让别人通过理解此文本

而理解处于某态的某物。哪怕此人的意识非常熟

悉此种文本 (例如一位幼儿园教师看一幅苹果的

儿童画)，依然必须首先回答: “此文本表达什么

意义?”只不过面对熟悉的程式化文本，理解会自

动而迅疾。
此处有一个意义理论上的难点: 意识如何知道

面对的是一个事物还是一个文本? 这是意识主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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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决定的: 如果觉得被感知之物是被灌注了媒介化

的意义，那就是文本，不然就是一件物。任何物，

本来都是意义性滑动的 “物—符号”二联体。⑦例

如，田地里一块石头，可以被当作一个物件 ( 石

块)，或是一件媒介化的文本 (例如田界)，甚至某

种艺术文本 (例如假山)，这不完全是这块石头的

品质决定的，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对此事物

的展示范畴，以及意识设定的理解范畴。
一旦意义活动累加，事物与文本的区别就凸

显出来: 事物作为事实的存在，造成与意识之间

的认知差，而文本由于它的表意本质，在被理解

之前，与意识对此文本的 “尚未理解”状态之间

必定存在认知差。文本与事物一样，在直观上对

意识始终是处于认知高位的。而且，与事物一样，

任何符号文本理论上都可以催生无穷的理解。说

不尽的《红楼梦》，说不尽的莎剧，似乎是因为它

们特别杰出; 《诗经》中的民歌作为阐释的对象，

几千年至今新的意义解释没有穷尽，是因为被封

为经典。其实任何貌似简单的符号文本与任何事

物相同，理论上都是意义的无穷之源。
那么，对所有的符号文本，意识是否会感到

同样的“接收性认知差”? 面对愚蠢或智慧的、熟

知或新奇的文本，意识难道会感到同样的理解压

力? 应当说，面对不同文本，认知差的强度会有

极大不同，但认知差是一定会有的，原因是意识

总是接收者，而文本从定义上说就是提供意义的

符号集合。面对任何文本，意识都必须先回答根

本性问题: “这文本在表达什么意义?”在理解了

这个意思之后，才有可能进行意义活动的累加，

才能判断此文本是否愚蠢。
同样情况出现在面对难以理解甚至完全无法

理解的文本时，“不可解”作为一个判断，只能出

现在理解活动累加考量之后。任何符号，既然被

接收者承认为符号，就必然是有意义的。德里达

说过，“从本质上讲，不可能有无意义的符号，也

不可能有无所指的能指”⑧，没有不承载意义的符

号，也没有无需符号承载的意义。万一完全 “不

懂”，即意识主体无法理解一个符号，猜不出一个

谜语，读不懂一首诗，认为此文本对他无解，这

时认知差还存在吗? 应当说，一旦意识感知到面

对的是文本，是一则谜语、一首诗，就是认定这

是符号文本，而符号必定有解释的可能，虽然这

可能性不一定能在本次解释中实现。解释者感到

认知差没有能填补，或没有填补到令他自己满意

的程度，前提当然是承认这个认知差。
至于 理 解 是 否 符 合 所 谓 意 图 意 义，或 符 合

“文本原意”，或让解释者自己满意，不是解释是

否成立的标准。听梵语或巴利语念经，听藏语唱

歌，听意大利语唱歌剧，大部分人不能理解。不

理解，恰恰是某种理解努力的结果，接收者认为

这符号文本携带着意义，才得出他不理解的结论。
他的初步理解努力 ( 例如觉得有一种 “神秘感”)

促成一个 “不足解码”，得到 “神秘” “悲伤”
“欢快”之类的模糊解释。任何理解都是一种理

解，它至少部分填补了认知差。
因此，意识面对文本，认知差是绝对的，认

知的“落差势能”，即填补这个认知差的难易程

度，是相对的。接收性认知差绝对必然地存在。
当然解释者可以对此文本提出挑战、补充、修正，

甚至否定，那是意义活动累加之后下一步的工作。

四 第三种认知差: 意识面对他人的认知

“面对他人”的认知差，卷入了主体间关系。
这种认知差是个别的表达行为出发点，也是人类

社会大规模传播或交流行为最基本的驱动力。米

德认为，“个体通过扮演他人的角色，已经超出了

他的有限的世界，因为通过以经验为基础、以经

验为检验的交流，他确信，在所有这些场合，世

界全都呈现着同一面貌”⑨。意识面对个别的或社

群性的他人，确信他人可以分享他的认知，这就

是所有意义表达的根本动力。
上文谈的两种认知差，是个体意识生存于世

的方式，这第三种则是意识的人际与社会性存在

方式: 当我们与某个人 ( 或某些人) 交往时，我

们告诉对方某种意义，即我关于特定事物或文本

的认知。我要传送这些意义，是我认为对方对此

事物或此文本，没有或不如我所拥有的认知，也

就是说，因为我在某个特定问题上认知较多，主

体之间有个认知差需要填补。
人际认知差，是表达的动力，人类社会必须

依靠意义表达与交流才能形成。前面说的面对事

物与文本的认知差，虽然在人性上更为根本，却

不如这种人际认知差造成的表达交流对人类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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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塑形作用更大。三种认知差互相促进，有交流

表达的欲望和需要，人对事物与文本的认识和理

解才更为迫切。因此，表达性认知差，转变成填

补接收性认知差的动力，我们的人际性与社会性

表达需要可以推动我们的求知欲。
表达性认知差也是意识的一种感觉，并不一

定已经切实存在。穴居人在岩洞壁上画野牛，正

是因为他觉得他了解野牛的某些方面，或体态之

美，或神秘信息，其他人 ( 同伴、后代) 并不了

解; 电视台连线地震转播现场，记者急切地介绍

情况，他认为他在现场所亲眼目睹的局面，全体

电视观众都不了解; 开会演讲的人，必然预先估

量了他与听众在此题目上的认知差，相信自己拥

有值得大家倾听的认知。
这是否就是说: 凡是向他人送出意义的 人，

必定自认为比他人高明? 这是很容易产生的误解，

因为表达性认知差，只是来自表达主体在某个特

定问题上感觉到的认知优势。孩子央求母亲让他

吃苹果，因为他认为，在他内心对这苹果的食欲

这个问题上，他比母亲知道的多; 男生向女生求

爱，是因为在关于他的内心的爱意这个特定问题

上，“你不知道我的心”; 甚至学生向老师承认回

答不出一个问题，是因为在自己的无知这一点上，

他的认知比老师多。对个人表意与表达的欲望来

说，只要主观假定在某一点上比对方所知多一些，

就出现了足以驱动表达的认知差。
人际的表达性认知差可以触动交流，此时言者

的表达性认知差，与听者对他的表达文本的接收性

认知差互相配合形成传播，表达性认知差就是文本

接收性认知差的镜像。听你解释或表达的人，面对

你传送出来的文本，认为自己有所不知，有个认知

差需要填补，才会听下去。哪怕只有一人说一人听，

也必然需要交流的势态，即认知差的互动。

五 认知差强度与认知差势能

认知差是一种主观感觉: 某事物应认识，某

文本可理解，在某特定问题上与某人的认知差距

可用交流填补，这些 “应该”都是主观设定。同

样，认知差的强度也是一种主观设定。人们面对

“熟悉之物”与面对 “陌生之物”，认知的态度很

不一样; 面对“容易的文本”与 “难解的文本”，

理解的方式也很不一样; 面对比自己认知能力低

得多的 “愚人”或 “无知者”，与面对 “智 者”
或“师长”，表达的态度会很不一样。哪怕需要理

解或解释的是同一件事物，迫切程度也会很不一

样，压力不同，理解与表达的紧迫性大不相同，

意义的流动有可能是蜷曲的缓流，也有可能是轰

然而下的巨瀑。
这个认知差强度，可称之为 “认知势能”，虽

然这种“落差”究竟有多大依然是一种主观感觉，

但它决定了理解和表达的方式和迫切性。物体居

于高位，就具有 “势能”，也就是具有做功的可

能，但因受阻不一定会实现为做功。同样，认知

差可以导致认识、理解、表达，却不一定会实例

化为这些意义行为。实现的关键，是意识的意向

性能观照到此事物、此文本、此他人。
事物、文本、他人，如果没有落到主体意识

观照的范围之中，会出现什么情况? 是否认知差

就不存在了? 显然，未能与主体的意向性接触，

就不可能实现意义活动，不会导致意义流动。这

时的认知差表现为潜在的认知差势能，也就是认

知差导致意义流动的可能性。例如，我可能对某

人讲我在某个问题上的见解，条件只是我要感觉

到此人对此事的认知不如我，我的表达可以填补

这个认知差。但是如果我无法够及此人，例如物

理上在传达范围之外 ( 电话断了，我只能停止说

话)，无法知道对方的认知力 ( 我犹豫是否对一个

陌生人说话)，或是觉得某种表现方式对方不会接

收 (例如感到对方不会懂汉语)，或是知道有认知

差却不想填补 (例如我拒不承认某事)，交流就只

能暂止，认知差就只是潜在的势能。
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在一个人感觉到的认

知差总数中，真正推动了意义流动的，恐怕是极

少数。意识可接触无穷的事物，遇到纷至沓来的

符号文本，却只挑少数去理解; 我可以就某问题

向许多人解释，却明白大部分人并不想听。真正

去填补认知差的机会，毕竟是有限的，绝大多数

的认知差，只形成认知势能，而没有实例化。

六 认知差的客观衡量

难道认知差永远只是一个主观假定? 如果可

填补的认知差永远只是一种主观估计，而且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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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强度也是一种主观估计，那么形成意义交流

的动力，只是一种无法衡量的臆猜。但是任何一

个物种的生存需要，不允许浪费过多的精力。人

的意义世界是实在的，因为我们的存在是实在的，

我们存在需要的意义活动，相当大的部分肯定也

是实在的。虽然认知差不可能如物理的势能那样

准确地量化，但是可以相对有效地把握，在一定

条件下，认知差不再是纯粹主观的感觉。证实的

关键点，就是表达与交流的人际关系效用。
奥斯汀的 “言语行为” (Speech Act) 理论与

认知差卷入的人际关系问题是直接相关的。从这

个理论能比较清楚地看出表达的 “证实”方式。
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三类型 (“以言言事”，“以

言行事”，“以言成事”)，都是通过说某事而得到

某种回应，造成某种结果。⑩

既然认知差是主观感觉，那么无论是否确实，

都可以推动表意。但效果是表达的接收者的反应，

臆断的认知差难以取效。本来表述者只要假定与

接收者之间有认知差，就可以表达，仅仅以言言

事，无 需 征 求 对 方 同 意，但 是 表 意 要 “以 言 成

事”，却要靠对方反应。借用奥斯汀最喜欢用的例

子，证婚人说“我宣布你们俩从此成为夫妻”，是

“以言成事”。瑏瑡这里显然有认知差在推动，如果听

者“你们俩”尚未认为自己是夫妻，证婚人的话

就有“成事”效用; 如果 “你们俩”已经认为自

己是夫妻，那么证婚人的话就起证实作用。反过

来，如果“你们俩”不承认自己应当成为夫妻，

或是不应当被这位证婚人宣布为夫妻，此时，表

意无法取效，甚至被反驳否定。
因此，虽然推动意义表达的认知差是主观的，

这种推动可以被客观地证实，其测试方式，就是

社会性交流的取效及反应。戴维森说，“成功的交

流证明存在着一种关于世界的共有的看法，它在

很大程度上是真的”瑏瑢。一个人表达意义时所根据

的认知差固然不需要对方承认，但是一旦要求得

到对方的回应，形成往复交流，就需要听者回应

此认知差，哪怕不一定完全同意表达的意义。只

有当认知差并非单方面的主观假定，交流才有可

能进行下去。
“主体间性”的交流回应与取效，是衡量认知

差的途径，舍此无他法。而且，交流延续的时间

越长，交流的内容越复杂，认知差的客观化效果

就越明显。对方不一定会肯定此认知差，而很有

可能用反驳、抗议，或不理睬，来否定这个认知

差。如此给出的反应，形成一个对应的符号文本，

哪怕不理睬，脸无表情，默不吱声，无言以 对，

也是具有表意力的“空符号”。言者意识面对此种

文本，又出现一个接收性认知差，人际的意义表

达，就会真正变成回旋往复的社会性交流。
以上是在讨论第三种即人际认知差的 “客观

化”，那么上文讨论到的前两种认知差，即意识面

对事物与文本的认知差，有没有可能被客观化呢?

人是社会性的生物，因此他对事物与文本的理解

也不得不付诸文化的检验。任何意义活动与另一

个意义活动一旦有可能联系，都能形成认知差客

观化所需要的对照比较。一个人自以为在单独地

认识某事物，或理解某文本，他的理解必然会遭

遇到两种检测: 与他自己的回忆和经验造成对照，

与他人的社会性经验之间的重复造成比较，他的

理解必然被其他类似意义行为所印证或否定。
当一连串的意义活动在同一个意识中发生，

而且后一个意义活动由于回忆的作用叠加在前一

个意义活动的印迹上，两个意义活动就引出 “文

本间性”对照。类似意义累积对比，是认知活动

的根本方式，是意义世界的基本构成单位。热奈

特认为，“重复是一种解释性行为，每次重复只留

下上一次值得重复的东西，略去了无关的变异因

素。因此重复可以逐渐创立一个模式”瑏瑣。的确，

我们的意识实际上不断地在对重复作非常精致的

处理: 合并加强重复的经验，略去每次变异的临

时性成分，保留可以形成经验的重要印痕。
“经验化”对认知差的这种检验，每时每刻都

在意义活动中发生。可以想象一个场景: 我周末

逛古董市场，各式各样真真假假的古董，对我来

说，是待理解的事物，也可能是待解释的符号文

本。所有见到的物件或文本，都需要我去认识或

理解，因此对我的意识都能形成接收性认知差。
满眼琳琅的物件，没有让我觉得需要深入认知的

对象，直到我忽然看见某件古董，这让我眼睛一

亮: 这件器物，唤起我自己曾有的经验，或与我

曾经读到过的描述十分相似，或是与先前某专家

的说法相似，也就是说，这次我的意识面对事物

或文本所发生的接收性认知差，与我先前意义活

动的残留痕迹叠加，得到某种 “客观化”印证。
·66·

文学评论 2017 年第 1 期



于是我停下，仔细端详此物件，认知活动延伸进

入深化理解。我对此物产生兴趣所依据的认知差，

被记忆中先前认知活动留下的痕迹所证实，这种

认知差是社会性的，是我与社群文化交流而形成

的，不再是我的纯粹主观假定。
一旦认知差卷入文本间性与主体间性，就可

以在社会文化压力下“客观化”。这个过程很难自

觉，因为主体意识不可能在自身的意义活动中理

解自身，面对事物或文本的意向性获得的意义，

不可能是关于此意向性的意义。意识本身可以观

照任何事物或文本，意义活动的 “有关性”无远

弗届，无所不包，整个世界没有意识不能去认知

的事物，它却无法观照这次意义活动自身。瑏瑤意识

能理解一切，就是不可能理解正在理解的意识。
然而，要使认知差真正地客观化，必须对这

次理解活动自身进行评价。要做到这个逻辑上不

可能的事，唯一的方法，就是到 “他次”意义活

动中、到他人的反应中，去寻找对比。实际 上，

“他次”意义活动中的意识主体，不是正在进行认

知的意识主体，而是我的意识观照的对象，因此

是一个“他化”的我。意识无法观照此时此刻的

意识，因为此时此刻的意识是观照主体。我能思

考的只能是我的思想留下的痕迹，即经验。经验

生成于过去，沉淀到此时此刻的意识之中。
因此，认知差卷入一个悖论: 意识主体似乎

是理解一切的起源，但是意义行为只是在自我试

图理解他人或他物时出现的，意识主体外在于意

识主体的认知。符号现象学家梅洛—庞蒂有 言:

“全世界都在我之中，而我则完全在我之外。”瑏瑥这

话极有深意。意识主体是个不完整的意义构筑，

一个需要“完整性”的意义构筑，才能感觉到认

知差的缺憾。一切推动意义流动的认知差，都是

从这种意识主体的完整与不完整性的矛盾出发:

追求完整才有获得意义的要求，承认不完整才能

有接收意义的愿望。因此，意识必须走出意识主

体才能理解自己，才能客观地衡量作为意义流动

的源头的认知差假定。
认知差的客观化，只能在认知实践与社会交

流中步步证实。此种客观化的需要，以及证实的

可能，引导我走向个人之外，到社会文化中去寻

找评价标准，寻找意义流动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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